
万源市白沙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依据
序号 权力名称 涉及条文内容 备注

1
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

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

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

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

、水面、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2
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安全

状况的监督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燃气

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
、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
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3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
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
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

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4 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
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2.《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

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5

对有关单位、个人或其他组
织执行公路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
（仅下放对超限运输车辆、
公路路产路权的检查）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应
当就近引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理。车辆应当按照超限检测指示标志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人员的指挥接受超限检测，不得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
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不得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禁止通过引路绕行等方式为不符
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逃避超限检测提供便利。

6
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
、法规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适用本法关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规定。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7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监督

检查（不含监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第三款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

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
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
保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被检
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实施检查的部门、人员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不得少于两人，并
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

测。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
8.《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
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不得
拒绝、阻挠和拖延。实施监督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8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

况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
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
2.《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条安全生产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别对本行政区域、本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工作综合监督管理的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组织领导和综合监督管理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
直接领导责任。

9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第三十
一条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第三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
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2.《四川省消防条例》第十一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一）确定负责消防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制定消防安全制度；（二）根据当地经济
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三）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四）因地制宜将消防安全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范围；
（五）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六）辖区发生火灾事故时，协助做好灭火救援、火灾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相关工作；（七）组
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消防安全意识；（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10 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

1.《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四款  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加

强环境保护法制宣传和隐患排查，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应当及时向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报告。鼓励通过购买基层公共服务、设置环保公益岗位等形式加强
环境保护工作。
2.《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
好本辖区的大气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大气环境隐患排查，发现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应当及时向负有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11 对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船员以及有关单位、个人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安全
隐患的督察整改工作，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安全检查活动。
《四川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具有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对水上交通安全实施监督检

查，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重大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



12 对渡口安全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渡口管理办法》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履行下列具体职责：（一）建立健全渡口日常管理工作制度，落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二）负责对渡船
船员和渡口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公益性渡口的渡船船员考核制度并组织实施；（三）开展渡口安全监督检查，依法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对发
现的安全隐患按照规定及时处理；（四）负责公益性渡口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五）建立健全渡船自救互救机制，实施渡运有关应急救援预案；（六）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13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完善食品安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食品安全工作，依法开展涉及食品安全的隐患排查
、信息报告、宣传教育，支持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执法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基层治理网格

化服务管理体系，在村、社区建立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信息员（协管员）队伍，协助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14
配合开展电信设施建设和保

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省电信管理机构对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工作

开展监督检查，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义务。

15

对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
户外广告，影响市容；
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
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影响市
容；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
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
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16

对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
施及附属设施的行政处
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恢复原状外，可以并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对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
场所从事车辆修理、清
洗、装饰和再生资源回
收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从事车辆修理、清洗、装饰和再生资源回收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城乡
容貌管理的要求，保持经营场所及周边环境整洁卫生，不得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
定，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车辆修理、清洗、装饰和再生资源回收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
罚款。

18

对随意倾倒、抛洒、堆
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行政
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
集场所。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应当按规定时间投放在指定的收集场所。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
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院校等单
位应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并交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场所。禁止随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19

对在城镇住宅区内饲养
家畜家禽，饲养宠物和
信鸽影响环境卫生和周
围居民正常生活的行政
处罚

《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在城镇住宅区内饲养家禽家畜。城镇居民经批准饲养宠物和信鸽
的，不得影响环境卫生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携带宠物出户，应当携带清洁用具，及时清除宠物排泄物，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第
六十五条第三项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清除；拒不改正或者清除的，依法代为清除，其费用由违
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城镇住宅区
内饲养家禽家畜的，饲养宠物和信鸽影响环境卫生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的；

20
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开启
公共消火栓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制度，除训练演练、灭火救援用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动用。第五十五条第五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按
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擅
自开启公共消火栓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
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
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22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
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
区域内，焚烧沥青、油
毡、橡胶、塑料、皮革
、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
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
的物质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
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23

对使用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三十一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的安全操作规程，违章作业的，责
令改正，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
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
人员的操作证件。非法从事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的，由交通主管部门依照道路运输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处罚。当事人改正违法行
为的，应当及时退还扣押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

不含“ 
吊销有关
人
员的操作
证件”。

24

对在禁渔区、禁渔期内
从事游钓、水禽放养、
扎巢取卵和挖沙取石，
或者销售、收购在禁渔
区、禁渔期内捕捞的渔
获物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禁止捕捞作业、游钓和水禽放养，禁
止扎巢取卵、挖沙采石，禁止销售、收购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捕捞的渔获物。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的，按以下规定处罚：（一）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从事游钓和水禽放养及扎巢取卵、挖沙采石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可并处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二）销售、收购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捕捞的渔获物的，没收非法渔获物和违法所
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 1 至 5 倍的罚款。


